附件1
贵阳贵安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保障管理规程（暂行）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有关精神，结合贵阳贵安医保工作实际，经研究，现就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保障范围的有关事宜规定如下。
一、门诊保障定点药店纳入条件。
按照自愿申请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经遴选确定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保障定点药店，开通普通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一）门诊保障定点药店应具备完善的医保结算系统和进销存系统，根据省医保局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推广要求，开通医保电子凭证场景应用，优先使用医保电子凭证进行结算。在我省医保处方流转平台上线后，能够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要求，以直连方式接入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实现电子处方流转，真实、全面、准确、实时上传医保结算费用和进销存数据。
（二）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经营场所如为租赁，应提供不少于1年的有效租赁合同；
（三）有24小时视频监控，可对购药人员进行身份识别或确认，实现购药刷卡全过程视频监控，具备实时上传能力，相关视频资料至少保存6个月；
（四）设置门诊保障用药管理岗位，至少应配备1名执业药师，且注册地在该定点零售药店，确保营业时间有药师在岗，提供处方审核、调配和合理用药指导等服务；
（五）足额配备医保目录内药品，并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设置独立的医保药品分区,并对所售药品设立明确的用药标识；
（六）建立完整的药品“进销存”台账，所有经营品种购进、销售明细均应如实录入“进销存”管理信息系统。采购记录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生产厂商（中药材标明产地）、剂型、规格、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批准文号、供货单位、数量、价格、购进日期、药品电子监管码等信息；
（七）建立普通门诊电子档案或纸质档案，档案应包含外配处方、购药清单、购药记录、药品配送凭证、代购（领）情况登记表；
（八）将参保人员医保目录内药品外配处方、购药清单等保存２年，以备医疗保障部门核查；
（九）建立药品配送登记管理制度，包括配送方式、配送包装、配送清单、配送凭证、配送时间等内容，确保配送药品可查询、可追溯。
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自愿向所在市、区医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医保经办机构遵循诚信经营、管理规范、方便患者、鼓励竞争的原则，按照资料审核、现场考察、协商谈判等程序严格遴选，及时与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签订补充协议，纳入门诊保障定点药店管理。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要规范药品配备管理，做到应配尽配，保障参保人员用药需求。要如实上传进销存数据，确保数据真实有效。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要规范管理，不得转让或者委托第三方及各类平台开展门诊保障业务。
二、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药品价格和支付政策
门诊保障定点药店应当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和质价相符的原则，为参保人员提供价格适宜的药品。门诊保障定点药店原则上通过国家医保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以下简称集采平台）采购药品，销售价格不得高于集采平台挂网价格。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不纳入门诊保障定点药店门诊保障范围。
三、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购药与结算
（一）购药方式。门诊保障定点药店应严格执行实名购药，为参保人员提供门诊保障购药服务时，须核对参保人员有效身份凭证，做到人证相符。特殊情况为他人代购药品的应出示本人和被代购人身份证。享受门诊保障待遇的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购药直接刷卡结算，凭处方购药。
门诊处方分为纸质外配处方或电子处方，纸质外配处方需经医保医师签名或签章，在医保处方流转平台上线后，电子处方需由定点医疗机构上传至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参保人员凭处方持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处方有效期内自主选择到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购药。购药时，门诊保障定点药店应认真核对参保人员信息，对开具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名称、药品名称、剂型、剂量等相关信息进行核对，由药师按照处方配药，参保人员在购药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后，门诊保障定点药店方可供药。
（2） 费用结算。参保人员在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购药可凭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只需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应由统筹基金支付的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门诊保障定点药店直接结算。
四、门诊保障定点药店管理和监督
市、区两级医保经办机构要严把入口关，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纳入门诊保障范围，药店名单报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备案。要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医师管理，严查超执业范围开具处方，严禁串换药品，严禁伪造药品虚假进价票据，从源头杜绝违规开具药品问题。要加快门诊保障定点药店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和门诊保障定点药店的监管，将医师处方、就医购药等纳入监管范围，实现购药、处方、配药等全程视频监控，准确掌握参保人员就诊信息和医药机构服务行为，实现参保人员购药全过程监管。对于违反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按相关规定处理。要加强医疗保障定点协议管理，对违反医疗服务协议的，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处理。对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要追回医保基金，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纳入门诊保障范围，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市、区两级医保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政策落实落地。
（二）加强政策宣传。要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手段，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参保人员的政策知晓度。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不断提高参保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国家、省、市出台新的政策规定的，从其新规。
